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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公布《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企业失信将入政府“黑名单”

企业经营状况 10月起须公示

通过公示保障公平

国务院今年 2 月批准发布
《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方案》，
将注册资本实缴登记制度改为认
缴登记制度，同时取消企业年检
制度。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明
确提出，要坚持放管并重，加强
事中事后监管，对违背市场竞争
原则和侵害消费者权益的企业建
立黑名单制度，让失信者寸步难
行，让守信者一路畅通。《条
例》的颁布和实施，有利于通过
运用信息公示、社会监督等手段
保障公平竞争。强化对企业的信
用约束，保护交易相对人和债权
人利益。

企业政府均须公示

《条例》要求企业真实、及
时公示信息，保障社会公众特别
是交易相对人准确了解企业经营
状况，努力形成企业“一处违
法、处处受限”的信用约束机
制，促进企业诚信自律，创造良
好市场经营环境。

《条例》建立了企业年度报
告公示和即时公示制度。明确企
业年度报告的报送期间、公示程
序和公示载体，并把年度报告内
容限定为能够直接反映企业经营
状况的基本信息，而对于企业资
产总额等信息，由企业自主选择
是否公示。为便于社会公众及时
了解企业情况，规定企业应当自
信息形成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
内，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向社会公示依法应当公示的信
息。

《条例》建立了政府部门的
企业信息公示制度。要求工商行
政管理部门和其他政府部门，公
示其在履行职责过程中产生的企
业注册登记、备案、动产抵押登
记、股权出质登记等信息。

将设经营异常名录

《条例》建立了信用约束机
制。设立经营异常名录制度和严
重违法企业名单制度，被列入经
营异常名录或者严重违法企业名
单的企业，在政府采购、工程招
投标、国有土地出让、授予荣誉
称号等工作中，将被予以限制或
者禁入。此外，为鼓励企业重塑
信用，还建立了信用修复制度。

为强化政府部门监管责任，
《条例》建立了对企业公示信息
情况的抽查制度、对企业公示的
虚假信息的举报制度，并设定法
律责任。

日前，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签署国务院

令，公布《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条

例》共二十五条，自10月1日起施行。

根据条例，工商行政管理部
门应当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
统，公示其在履行职责过程中产
生的企业信息。

这些信息包括注册登记、备
案信息，动产抵押登记信息，股
权出质登记信息，行政处罚信息
以及其他依法应当公示的信息。
对这些企业信息，工商行政管理
部门应当自产生之日起 20个工作

日内予以公示。
其他政府部门应当公示的企

业信息包括行政许可准予、变
更、延续信息、行政处罚信息以
及其他依法应当公示的信息。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和其他政
府部门应当按照国家社会信用信
息平台建设的总体要求，实现企
业信息的互联共享。

20工作日公示

□五大亮点

根据条例，企业应当于每年1
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企业信用
信息公示系统向工商行政管理部
门报送上一年度年度报告，并向
社会公示。当年设立登记的企
业，自下一年起报送并公示年度
报告。

企业年度报告内容包括企业
通信地址、邮政编码、联系电
话、电子邮箱等信息，企业开
业、歇业、清算等存续状态信

息，企业投资设立企业、购买股
权信息等。年度报告的内容还包
括企业从业人数、资产总额、负
债总额、对外提供保证担保、所
有者权益合计、营业总收入、主
营业务收入、利润总额、净利
润、纳税总额信息。这一类信息
是否向社会公示由企业决定。

条例明确，经企业同意，公
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查询
企业选择不公示的信息。

定期公示年报

为了保证企业信息的真实、准
确，条例规定，国务院工商行政管
理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
政府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根据企业
注册号等随机摇号，确定抽查的企
业，组织对企业公示信息的情况进
行检查。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发现
企业公示的信息虚假的，可以向工
商行政管理部门举报，接到举报的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自接到举报
材料之日起 20个工作日内进行核
查，予以处理，并将处理情况书面
告知举报人。

随机摇号抽查

针对未按规定期限公示年度报
告或公示信息隐瞒弄虚作假等情
形，条例规定，此类企业将由县级以
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
名录，并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
统向社会公示。

根据条例，情节严重的，由有关
主管部门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规定给予行政处罚；造成他人损失

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值得关注的是，满 3年未按规
定履行公示义务的，由工商行政管
理部门列入严重违法企业名单，并
向社会公示。被列入严重违法企业
名单的企业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3年内不得担任其他企业的法定代
表人、负责人。

“黑名单”制度

条例明确，县级以上地方人民
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建立健全信
用约束机制，在政府采购、工程招
投标、国有土地出让、授予荣誉称
号等工作中，将企业信息作为重要
考量因素，对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或者严重违法企业名单的企业依法
予以限制或者禁入。

针对政府部门的履职情况，条
例规定，政府部门未依照本条例规
定履行职责的，由监察机关、上一
级政府部门责令改正；情节严重
的，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违规者将受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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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
授、中国人民大学宪政与行
政法治研究中心副主任、著
名行政法学专家杨建顺认
为，《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
例》是简政放权的又一重大
举措，在促进服务型政府建
设、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有重大意义。

首先，条例实现了政府
调控和市场配置资源的协调
统一。过去工商行政管理部
门对企业进行年检，但个别
管理部门借年检之机，故意
刁难企业，牟取不当利益。
条例施行后，企业若不真实
全面公示信息，既要面临来
自市场的压力，也要面临被
举报后相应的行政处罚。政
府部门的大包大揽式管理少
了，但企业的自身责任意识
却丝毫没有减轻。

第二，有利于建立服务
性政府。条例已经明确，除
了企业自己报送并公示相关
信息，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等
企业的主管部门也应该及时
将管理过程中形成的企业状
况信息进行公示。这些信息

对于公众判断一家企业的经
营情况有着很重要的意义。
政府相关部门如果不按照规
定履行相关的职责，要追究
其责任。这就明确了政府主
管部门的义务，同样促进建
立服务型政府。

第三，符合建设社会信
用体系的大趋势。当前，国
家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信用
体系的目标，关于个人信用
体系建设，近两年来已有很
多措施出台。而这部条例则
是对企业信用体系建设的一
个细化。特别是企业年检制
度取消，并不意味着企业就
可以脱离监管、逃避社会信
用体系的约束，条例专门对
于企业不积极进行信息公
开，甚至隐瞒企业信息，提
出了对应的限制和惩戒，更
有利于规范企业的经营行
为。例如，条例提出，工商
行政管理部门设立经营异常
名录，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
示系统向社会公示，提醒企
业履行公示义务。

(据京华时报)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

里程碑

□专家解读

企业的这10类信息

向社会公开

■1 登记备案信息

■2 股权出资登记信息

■3 动产抵押登记信息

■4 经营异常名录信息

■5 严重违法企业名单

■6 企业登记违法行为行政

处罚案件信息

■7 损害消费者权益行为行

政处罚案件信息

■8 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和侵

犯知识产权行政处罚案件信息

■9 环境保护、公共卫生、安

全生产、食品药品、产品质量监

督检查中形成的企业信用信息

■10 依法应当记入信用信息

档案或者依法应当向社会

公示的其他信息


